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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案例 4-1

摘要：

土木工程科技師姚ＯＯ辦理「第Ｏ期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ＯＯ地區）委託設

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案經利害關係人ＯＯ政府ＯＯ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以姚

技師有監造缺失情事涉嫌違反技師法規定為由移送懲戒，技師懲戒委員會審議決

議予以申誡兩次，因被付懲戒技師未申請覆審而告確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師懲戒決議書

案號：工程懲字第 99092901 號

被付懲戒人：姚ＯＯ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技師執業科別：土木工程科

技師證書號碼：技證字第 000000 號

所屬技師公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執業機構名稱：甲股份有限公司

執業機構地址：臺北市ＯＯ區中山北路 6 段 89 號

執業執照字號：技執字第 000000 號

主 文

土木工程科技師姚ＯＯ應予申誡 2 次。

事 實

□移送懲戒意旨

ＯＯ政府ＯＯ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下稱衛工處）委託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

公司）辦理「第Ｏ期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ＯＯ地區）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

務案」（下稱本案），衛工處前以 99 年 9 月 1 日ＯＯ工衛北字第 09935047202 號

及 99 年 9 月 16 日ＯＯ工衛北字第 09935742500 號函稱其中「第Ｏ期分管網工程

第 4 標（ＯＯ區ＯＯ路集污區聯絡管）」工程（下稱本工程）監造部分，姚ＯＯ

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為本案監造技師，並稱甲公司執行本案監造工作時未依

監造權責督導承包商核實施作及提出潛盾施工（導線測量潛盾完成及 2 次襯砌完

成後管內高程測量）等相關資料，以及要求承包商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且於

竣工報核時未核實反應前開情事，誤導公務人員驗收時之判斷；嗣於工程初驗缺

失改善時承包商私自於管底（隱蔽部分）埋設導水管，企圖掩飾管線漏水情事，

監造單位亦未及時制止並通知衛工處，以致發生潛盾管內徑減少情事，另本工程

經民眾檢舉潛盾管內積水達 1 公尺（內徑 1.5 公尺），經衛工處查證屬實，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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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現場施工品質嚴重不良且監造單位提送經簽認之竣工圖（高程等資料）與工地

現場不符，造成衛工處受有損失，衛工處認被付懲戒人於本工程施工期間未善盡

監造技師職責，涉嫌違反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前之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爰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移送懲戒。

□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

一、 被付懲戒人 99 年 10 月 26 日送達本會之答辯書摘要：

緣ＯＯ政府ＯＯ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以下稱衛工處）於 99 年 9 月 16 日以

ＯＯ工衛北字第 09935742500 號函，稱答辯人辦理「第Ｏ期分管網工程第 4 標（Ｏ

Ｏ區ＯＯ路集污區聯絡管）」採購案（下稱系爭工程）時，施工期間未負監造權

責，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2 項：「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並提送

懲戒。惟查答辯人於系爭工程並非執行現場監造技師業務，亦無衛工處所稱「未

依監造權責督導承包商核實施作及提出潛盾施工」、「未核實反應前開情事，誤導

公務人員驗收時之判斷」，或是「承包商私自於管底（隱蔽部分）埋設導水管，

企圖掩飾管線漏水情事，監造單位亦未及時制止並通知衛工處。」等情形，茲分

項答辯如後：

(一)系爭服務合約於監造部分並無編制監造技師，答辯人實非系爭工程之現場監

造技師：

１、緣答辯人領有技執字第 000000 號技師執業執照，並於 92 年 3 月 28 日登

記於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公司），執行土木工程科技師業務迄今。甲

公司與衛工處於 90 年 6 月 20 日簽訂「第 O 期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OO

地區）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合約」（下稱系爭服務合約），辦理第七期

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OO 地區）之整體設計、監造服務，合先敘明。

２、依據系爭服務合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9 款之規定：乙方應提送「細部設計原

圖及第二原圖各乙份（須經專業技師簽證）及藍晒圖五份。」以及「工程

預算書、詳細表及單價分析表各十五份（須經專業技師簽證）、空白詳細

表及單價分析表各十五份（依甲方規定之格式編制）。」基上，系爭服務

合約僅約定專業技師之業務須於「設計部分」提供原圖、工程預算書、詳

細表及單價分析表之簽證；至於「現場監造」業務，並無編列技師職位，

執是，無論現場監造業務是否由技師所擔任，實非屬技師執行業務之範

圍。換言之，答辯人並非「現場監造技師」，則衛工處據以「監造單位現

場監造人及技師」，或 貴委員會以「台端為本案監造技師」為由，擬以

答辯人違反技師法之規定云云移送懲戒，於法已有未合。

３、次查，依據系爭服務合約第 5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乙方應指派工地主

任（具土木技師資格或大專畢業具十年以上工程實務經驗）一名常駐工

地，代表乙方執行本合約並管理乙方派駐工地之人員，並指派六名以上有

專業經驗之工程師（大專畢業二年以上高職畢業五年以上工地經驗）辦理

本契約之各項監造事宜（各分標單一工程至少派二人現場監造，惟乙方可



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

155

視工程進度與需要，經徵得甲方同意後調派，所有人員應留駐工地，其勤

惰管理依甲方規定辦理）。」復依甲公司所提送、並經衛工處所核定之監

造計畫書第貳章「監造組織」所示，明確述明監造組織成員為監造經理、

工務所主任、監造工程師，及各成員之職權，其中並無「技師」的職位。

換言之，現場監造業務，無論是否由技師所擔任，實非屬技師執行業務之

範圍。益證答辯人未任現場「監造技師」乙職，至為顯明，更無「玩忽現

場監造業務致委託人受有損害」之可能。

(二)監造單位業依權貴督導承包商核實施作及提出潛盾施工，並無誤導公務人員

驗收時之判斷：

１、首按，甲公司於系爭工程施工過程中，一向本於監造權責核實督導施工承

商施作。期間對於潛盾機施作應注意與改善事項、潛盾機自動控制系統與

監視系統之使用與維修（於歷次趕工會議中均有特別提及與督促施工承

商）、開放土壓艙進行清理及切割面盤等作業事項、地盤改良止水灌漿作

業、臨時導水計畫之提出、工進管控、工期檢討、趕工要求、未進場施作

部分之施作、人工挖掘施工作業（包括因出水量未改善而要求施工承商停

工改善）、施工計畫之審查與補正、施工品質抽查與缺失改善、安衛環保

等事項，均戮力督導、督促及要求施工承商依約執行，除於工地執行監造

業務外，亦持續發函或於工地有關會議中督促施工承商。是此，衛工處稱

甲公司「未依監造權責核實督導施工承商施作」乙節，應與事實不符，先

予澄清。

２、又，本件甲公司自 94 年 4 月 25 日起，分別以工務所備忘錄或監造日報表

等，持續要求施工承商提出「潛盾施工測量計畫書（內含導線測量成果）」，

此有工務所備忘錄及監造日報表共計 14 件可稽。

３、舉例而言，甲公司於 94 年 4 月 25 日（94）ＯＯ四監字第 042503 號備忘

錄第 10 點內容：「潛盾推進施工測量計畫，依合約相關規定請於 5 月 2

日提出。」又，甲公司另於 94 年 5 月 3 日（94）ＯＯ四監字第 050304

號備忘錄說明第 2 點內容：「今日 94 年 5 月 3 日已超過提送期限，請公司

依相關規定立即提送潛盾推進施工測量計畫，以免延誤工進。」足證，甲

公司確有核實督導施工承商提出「潛盾施工測量計畫書（內含導線測量成

果）」，洵無疑義。

４、誠然，施工承商已於 94 年 11 月 10 日提報潛盾測量計畫（修正二版），經

甲公司核定後，已報請衛工處備查，而該測量計畫書第四章業已明列「導

線測量成果」。益證甲公司確有核實督導施工承商提出「導線測量成果」

應屬無疑。

５、此外，就衛工處所提「潛盾完成及二次襯砌完成後管內高程測量等相關資

料部分」，甲公司自 96 年 3 月 7 日起即持續要求施工承商辦理「貫穿測量

作業及於二襯完成後辦理全線高程測量」等事項，此有甲公司工務所備忘

錄及監造日報表共計 19 件可稽。

６、舉例而言，甲公司於 96 年 3 月 7 日以（96）ＯＯ四監字第 03070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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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施工承商「請貴公司執行隧道貫通測量作業，並請專任工程人員依營

造業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配合潛盾隧道貫通作業時至工地確實督導測量作業之執行，並儘速提送貫

通測量成果到所備查。」復於 96 年 3 月 14 日以（96）ＯＯ四監字第 031402

號函，要求施工承商「請貴公司要求工地執行人員儘速完成觀測孔及貫通

測量作業，如因貴公司工作延遲造成潛盾機無法依原計畫到達 DB15 時，

所有責任將由貴公司負完全責任。」足證，甲公司確有核實督導施工承商

提出「潛盾完成及二次襯砌完成後管內高程測量等相關資料」，洵無疑義。

７、實則，於 98 年 9 月 3 日在衛工處北區工務所召開之系爭工程會議中，甲

公司業已提出施工承商於二次襯砌完成後辦理之全線高程測量成果。益證

甲公司實有督導施工承商提出「潛盾完成及二次襯砌完成後管內高程測量

等相關資料」，洵屬無疑。

(三)就衛工處所稱甲公司「未依監造權貴要求施工承商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

誤導公務人員驗故之判斷」部分，與事實不符：

１、首查，於 98 年 9 月 3 日在衛工處北區工務所召開之系爭工程檢討會議中，

甲公司業已提出施工承商於二次襯砌完成後辨理之全線高程測量成果。該

項測量成果顯示有高程不平順之情形，對輸水能力是否能滿足設計需求無

法立即確認，惟因該測量未經施工承商之技師簽證，為避免誤判及為審慎

起見，甲公司乃持續要求施工承商於竣工驗收前，將確認之測量成果交予

開業水利技師辦理水理檢核，據以確認後續辦理程序，此有會議記錄可稽。

２、再者，甲公司於報請竣工前，分別於 98 年 9 月 3 日、98 年 9 月 7 日、98

年 9 月 14 日、98 年 9 月 21 日，以及 98 年 10 月 8 日等 5 日之監工日報

表中，記載「潛盾隧道完成高程並不平順？請光盛提送水理計算。」等施

工承商應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之要求，足證甲公司均依監造權責要求施

工承商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

３、進而，甲公司就上開施工承商應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之要求，分別於

98 年 9 月 7 日以（98）ＯＯ四監字第 090701 號函、98 年 9 月 14 日以（98）

ＯＯ四監字第 091401 號函，以及 98 年 9 月 21 日以（98）ＯＯ四監字第

092102 號函，一再要求施工承商應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並以副本

抄送之方式，知會衛工處，亦證，甲公司絕無刻意誤導衛工處驗收判斷之

行為或企圖。

４、甚而於報請竣工後、衛工處辦理初驗之前，甲公司曾於 98 年 11 月 5 日以

（98）ＯＯ四監字第 110502 號函，再次通知衛工處，說明本件施工承商

有潛盾隧道完成高度不平順之情事，並再次要求施工承商應提送水理計算

等事項。足可證明，甲公司絕無刻意誤導衛工處驗收判斷之行為或企圖，

否則甲公司實無於報請竣工前，甚或於報請竣工後進行初驗前，一再要求

施工承商應如實改善完妥，並向衛工處詳實報告之必要。

(四)就衛工處所稱「就施工承商私自於管底（隱蔽部分）埋設導水管企圖掩飾管

線漏水之情事，未能適時制止、未負監造權責」部分，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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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首者，觀諸系爭工程初驗紀錄之驗收缺失 3、乙記載：「施作固定防蝕裡

襯使用之鐵線，於二襯拆模後均未清除」可知，於初驗當時即存有固定防

蝕裡襯的鐵線未清除之缺失。若施工承商於初驗前即已私自完成底部導水

管鋪設覆蓋，必會覆蓋此管線底處之固定防蝕裡襯的鐵線，而不會發現如

前揭初驗所列缺失事頃。由此可證，導水管之鋪設覆蓋應是於初驗之後所

施作，而非於竣工前即已完成，此應先予釐清。

２、衛工處固稱，本件施工承商於改善時私自於管底（隱蔽部分）埋設導水管，

企圖掩飾管線漏水之情形。然，承前所述，此底部管線之鋪設覆蓋係在竣

工後所發生，而於工程竣工後，因工區現場已無合約工項進行施作，甲公

司向以工務所內之文書作業為主，除非施工承商有正式提報擬進行施工缺

失事項之施作，否則甲公司之監造人員並不會進入地下工地。而事實上，

施工承商於改善前未將改善前狀況說明及解決方案提送甲公司審查，亦未

告知甲公司任何施作訊息，加上甲公司之監造工務所與發進井間距離超過

3 公里，甲公司實無法適時得知施工承商蓄意鋪設覆蓋導水管之行為。

３、尤其，系爭工程地下管道係為侷限空間，非必要時不會隨意進入；且施工

承商若蓄意為管底鋪設覆蓋導水管之行為，由其工程量體估計，施工承商

應可於 2 個工作天內趕工完成，依據經驗法則判斷，實難期待甲公司事前

加以防範與發現。甲公司依據常理既無法發現，自無從制止及通知衛工處。

４、末查，施工承商於改善前，未將改善前狀況說明及解決方案提送監造單位

審查合格，且經衛工處再三函催仍置之不理，逕依自己意見施工乙節，亦

為衛工處所肯認。依據民法第 227 條規定，必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

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方得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至於所謂可歸

責於債務人之事由，依據同法第 220 條規定，應以過失責任為原則。經查，

施工承商於改善前，未將改善前狀況說明及解決方案提送甲公司，亦未告

知甲公司任何施作訊息，甲公司依尋常之監造作業，實難發現施工承商有

私自埋設導水管之情形，實不應認為甲公司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

之過失情形。是以，本件施工承商於改善時私自於管底（隱蔽部分）埋設

導水管，企圖掩飾管線漏水之情形，因甲公司並無過失，實無可歸責於甲

公司之理。

(五)答辯人所為並無構成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之構成要件：

１、依據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二、

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則答辯人必須構成「玩忽業務」、「委

託人受有損害」，以及答辯人之行為與委託人之損害之間具有「因果關係」

始有違犯該條款規定之可能。

２、首查，系爭工程現場監造業務，並無編列技師職務，是以，該監造工作無

論是否由技師所擔任，實非屬技師執行業務之範圍，要無所謂「玩忽業務」

之可能。復以，答辯人及甲公司一向本於監造權貴核實督導施工承商施

作，更無可能有玩忽業務之情事。誠然，雖系爭工程由於承包商之行為恐

有造成衛工處之損失，核屬施工承商自身行為所致；若有造成衛工處損



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

158

害，亦僅與該施工承商之行為具因果關係，此一結果，絕非答辯人或甲公

司所能必然排除或避免。無論如何，均難謂答辯人有「致委託人或他人受

有損害」之情。核與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玩忽業務致委

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之構成要件不符。

３、綜上所陳，答辯人縱於現場監造，由於並非執行系爭服務合約中技師之業

務，應無衛工處所稱「現場監造技師」之情形。此外，甲公司及答辯人自

簽訂系爭服務合約以來，無不戰戰兢兢、核實督導施工承商，辦理監造服

務，業如前述，絕無如衛工處所述有任何誤導驗收判斷之可能。除有上開

函文及監工日報可資為證之外，更曾多次發文說明施工承商恐有進度落後

之情形，並請示衛工處是否同意終止與施工承商問之合約。足證甲公司及

答辯人實已詳實監造並適時報告衛工處，絕無誤導之理。謹提出答辯書，

懇請貴委員會鑑核。

二、被付懲戒人 102 年 11 月 22 日答辯書：

(一)甲公司於 90 年 6 月 20 日與衛工處簽訂「第Ｏ期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ＯＯ地

區）」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合約「第Ｏ期分管網工程第 4 標（ＯＯ區ＯＯ路集

污區連絡管）」為前述設計監造工作所服務之六標工程之一；甲公司於 94 年 1 月

1 日指派本技師為計畫主持人兼辦理監造業務至今，現場監造工作由甲公司所成

立之ＯＯ工務所執行，監造組織包含監造主任一人，監造工程師 12 人，故本人

99 年 10 月 26 日回復貴會本人並非「現場監造技師」。

(二)潛盾機自動記錄記錄器為潛盾機之附屬設備，主要功能為記錄潛盾機之施工

路徑，該設備為承商使用之專業設備，所記錄之數據亦須受過專業訓練之工

程師才能了解，故監造單位僅認為潛盾機自動記錄記錄器所記錄之數據僅可

供參考之用，正式的施工路徑記錄是以隧道測量為主；本工程計價主要是以

完成連絡管本體為依據，並未規範使用機具。

(三)潛盾管高程檢核為重要問題，本人已於 99 年 10 月 26 日答辯書中說明甲公

司辦理相關高程管控作業並副知衛工處之情形，今簡要彙整如下：

１、甲公司自 94 年 4 月 25 日起，分別以工務所備忘錄或監造日報表等，持續

要求施工承商提出「潛盾施工測量計畫書（內含導線測量成果）」並副知

衛工處，此有工務所備忘錄及監造日報表共計 14 件可稽。

２、舉例而言，甲公司於 94 年 4 月 25 日（94）ＯＯ四監字第 042503 號備忘

錄第 10 點內容：「潛盾推進施工測量計畫，依合約相關規定請於 5 月 2

日提出。」又，甲公司另於 94 年 5 月 3 日（94）ＯＯ四監字第 050304

號備忘錄說明第 2 點內容：「今日 94 年 5 月 3 日已超過提送期限，請公司

依相關規定立即提送潛盾推進施工測量計畫，以免延誤工進。」足證，甲

公司確有核實督導施工承商提出「潛盾施工測量計畫書（內含導線測量成

果）」並副知衛工處，洵無疑義。

３、誠然，施工承商已於 94 年 11 月 10 日提報潛盾測量計畫（修正二版），經

甲公司核定後，已報請衛工處備查，而該測量計畫書第四章業已明列「導

線測量成果」。益證甲公司確有核實督導施工承商提出「導線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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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副知衛工處，應屬無疑。

４、甲公司自 96 年 3 月 7 日起即持續要求施工承商辦理「貫穿測量作業及於

二襯完成後辦理全線高程測量」等事項並副知衛工處，此有甲公司工務所

備忘錄及監造日報表共計 19 件可稽。

５、舉例而言，甲公司於 96 年 3 月 7 日以（96）ＯＯ四監字第 030701 號函，

要求施工承商「請貴公司執行隧道貫通測量作業，並請專任工程人員依營

造業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配合潛盾隧道貫通作業時至工地確實督導測量作業之執行，並儘速提送貫

通測量成果到所備查。」復於 96 年 3 月 14 日以（96）ＯＯ四監字第 031402

號函，要求施工承商「請貴公司要求工地執行人員儘速完成觀測孔及貫通

測量作業，如因貴公司工作延遲造成潛盾機無法依原計畫到達 DB15 時，

所有責任將由貴公司負完全責任。」足證，甲公司確有核實督導施工承商

提出「潛盾完成及二次襯砌完成後管內高程測量等相關資料」並副知衛工

處，洵無疑義。

６、於 98 年 9 月 3 日在衛工處北區工務所召開之系爭工程「估驗、銑鋪、公

園復舊及驗收等事宜」會議中，甲公司業已提出施工承商於二次襯砌完成

後辦理之全線高程測量成果。益證甲公司實有督導施工承商提出「潛盾完

成及二次襯砌完成後管內高程測量等相關資料」並副知衛工處，洵屬無疑。

７、於 98 年 9 月 3 日在衛工處北區工務所召開之系爭工程「估驗、銑鋪、公

園復舊及驗收等事宜」檢討會議中，甲公司業已提出施工承商於二次襯砌

完成後辦理之全線高程測量成果。該項測量成果顯示有高程不平順之情

形，對輸水能力是否能滿足設計需求無法立即確認，惟因該測量未經施工

承商之技師簽證之，為避免誤判及為審慎起見，甲公司乃持續要求施工承

商於竣工驗收前，將確認之測量成果交予開業水利技師辦理水理檢核，據

以確認後續辦理程序，此有會議記錄可稽。

８、甲公司於報請竣工前，分別於 98 年 9 月 3 日、98 年 9 月 7 日、98 年 9

月 14 日、98 年 9 月 21 日，以及 98 年 10 月 8 日等 5 日之監工日報表中，

記載「潛盾隧道完成高程並不平順，請光盛提送水理計算。」等施工承商

應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之要求，並副知衛工處，足證甲公司均依監造權

責要求施工承商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

９、甲公司就上開施工承商應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之要求，分別於 98 年 9

月 7 日以（98）ＯＯ四監字第 090701 號函、98 年 9 月 14 日以（98）Ｏ

Ｏ四監字第 091401號函，以及 98年 9月 21日以（98）ＯＯ四監字第 092102

號函，一再要求施工承商應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並副知衛工處。

１０、甚而於報請竣工後、衛工處辦理初驗之前，甲公司曾於 98 年 11 月 5 日以（98）

ＯＯ四監字第 110502 號函，再次通知衛工處，說明本件施工承商有潛盾隧道

完成高度不平順之情事，並再次要求施工承商應提送水理計算等事項。

１１、上述附件可證明甲公司已確實回報衛工處潛盾隧道高程不符設計要求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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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按「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二、玩忽業務致委託人或他人受有損害。六、對

於委託事件有不正當行為或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技師所承辦之業

務，不得逾越執照內記載之業務範圍。」、「技師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

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本法所定之行為者。」、「技師違反本法

者，依左列規定懲戒之：二、違反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或第二十三條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或停止業務。三、違反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

照。」及「自違法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技師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下列

期間者，技師懲戒委員會應為免議之議決：……二、有第三十九條第三款或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形之一者，三年。」為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前（下稱行為時）之技師法（下稱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

及第 6 款、第 20 條、第 39 條第 1 款、第 4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所明文規定；復查 100 年 6 月 22 日技師法修正公布

後，相關條文或懲度已有部分修正，就本懲戒案據以作為懲戒依據之行為時

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後段規定併同條項第 2 款規定酌作修正，並改列

同條項第 2 款，技師執行業務如有違背其業務應盡義務之情事，仍屬應受懲

戒之事由；至於同法第 39 條第 1 款規定，於修正後為明確應付懲戒之違反

本法規定行為，增修明定相關行為之條次，修正後技師執行業務如有違反本

法第 19 條第 1 項各款之行為，依本條款規定，仍應付懲戒；至於規範該款

懲度之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於修正後增列違反修正後條文第 16

條第 2 項、第 3 項及第 18 條規定為依本款懲戒之情形並酌作文字修正，惟

修正後技師執行業務如有上開違背其業務應盡義務之情事，依本條款規定，

其應受懲戒之效果仍為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另行為時本法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於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後，其條文內容

並無異動，僅條次變更為本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合先敘明。

二、緣ＯＯ政府ＯＯ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下稱衛工處）委託甲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甲公司）辦理之「第Ｏ期污水下水道分管網工程（ＯＯ地區）委託設計及

監造技術服務案」（下稱本案），衛工處前以 99 年 9 月 1 日ＯＯ工衛北字第

09935047202 號及 99 年 9 月 16 日ＯＯ工衛北字第 09935742500 號函稱其中

「第Ｏ期分管網工程第 4 標（ＯＯ區ＯＯ路集污區聯絡管）」工程（下稱本

工程）監造部分，姚ＯＯ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為本案監造技師，並稱甲

公司執行本工程監造工作時未依監造權責督導承包商核實施作及提出潛盾

施工（導線測量潛盾完成及 2 次襯砌完成後管內高程測量）等相關資料，以

及要求承包商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且於竣工報核時未核實反應前開情

事，誤導公務人員驗收時之判斷；嗣於本工程初驗缺失改善時承包商私自於

管底（隱蔽部分）埋設導水管，企圖掩飾管線漏水情事，監造單位亦未及時

制止並通知衛工處，以致發生潛盾管內徑減少情事，另本工程復經民眾檢舉

潛盾管內積水達 1 公尺（內徑 1.5 公尺），經衛工處查證屬實，本案現場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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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品質嚴重不良且監造單位提送經簽認之竣工圖（高程等資料）與工地現場

不符，造成衛工處受有損失，衛工處認被付懲戒人於本案工程施工期間未善

盡監造技師職責，涉嫌違反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前之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爰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移送本會懲戒。

三、有關被付懲戒人於本案是否以監造技師身分執行本案業務部分，被付懲戒人

99 年 10 月 26 日送達本會之答辯書辯稱：「……系爭服務合約僅約定專業技

師之業務須於『設計部分』提供原圖、工程預算書、詳細表及單價分析表之

簽證；至於『現場監造』業務，並無編列技師職位，執是，無論現場監造業

務是否由技師所擔任，實非屬技師執行業務之範圍。換言之，答辯人並非『現

場監造技師』……」等語云云，查本案技術服務契約簽約日期係 90 年 6 月

20 日，尚無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下稱本規則，於 91 年 7 月 3 日訂

定發布）尚未施行，惟規範下水道建設之下水道法第 17 條規定：「下水道之

規劃、設計及監造，得委託登記開業之有關專業技師辦理」；另甲公司為當

時施行中之技術顧問機構管理辦法所稱之技術顧問機構，依該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技術顧問機構承接技術業務，不得逾越技術顧問機構登記證所

載營業範圍。其承接業務應交由相關科別執業技師負責辦理……」爰本案技

術服務合約第五條第二項「監造」雖未明定甲公司應指派「監造技師」，但

依上開法令規定，甲公司仍應將所承接之監造業務交由相關科別執業技師辦

理，況合約僅係未規定而非規定不用，縱合約規定不用指派「監造技師」，

因屬違反法令之約定，亦屬無效。復據甲公司 102 年 11 月 19 日鼎能環三字

第 10211190190 號函略以：「……指派蔡ＯＯ技師擔任計畫主持人，並於 91

年監造工作開始後負責辦理本合約之監造工作。自 94 年 1 月 1 日改由姚Ｏ

Ｏ技師接續負責辦理本合約之監造工作……」及被付懲戒人 102 年 11 月 22

日答辯書略以：「……甲公司於 94 年 1 月 1 日指派本技師為計畫主持人兼辦

理監造業務至今，現場監造工作由甲公司所成立之ＯＯ工務所執行，監造組

織包含監造主任一人，監造工程師 12 人，故本人 99 年 10 月 26 日回復貴會

本人並非『現場監造技師』……」故本工程監造工作自 94 年 1 月 1 日起迄

解約期間，係由甲公司指派被付懲戒人擔任本案計畫主持人，並負責本案監

造工作，已為被付懲戒人所自承。

四、茲就衛工處報請懲戒事由，臚列認定如下：

(一)有關衛工處報請懲戒理由「甲公司執行本案監造工作時未依監造權責督導承

包商核實施作及提出潛盾施工（導線測量潛盾完成及 2 次襯砌完成後管內高

程測量）等相關資料，即要求承包商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且於竣工報核

時未核實反應前開情事，誤導公務人員驗收時之判斷」及「本案現場施工品

質嚴重不良且監造單位提送經簽認之竣工圖（高程等資料）與工地現場不

符」，造成衛工處受有損失，被付懲戒人於施工期間未負監造權責乙節，按

被付懲戒人為本案監造技師，對於督導施工廠商依照設計圖說及設計規範施

工，以期工程合乎原設計要求，及對施工工項成果進行查核檢驗等事項，屬

技師執行監造工作的基本責任與義務，復依污水下水道大多採重力流方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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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爰本案潛盾管之完成高程是否符合設計要求影響工程完工後可否使用甚

巨，故潛盾管的高程測量屬本工程監造工作之重要項目，惟依被付懲戒人答

辯書辯稱「甲公司自 96 年 3 月 7 日起即持續要求施工承商辦理『貫穿測量

作業及於二襯完成後辦理全線高程測量』等事項並副知衛工處，此有甲公司

工務所備忘錄及監造日報表共計 19 件可稽。」、「……於 98 年 9 月 3 日在衛

工處北區工務所召開之系爭工程『估驗、銑鋪、公園復舊及驗收等事宜』檢

討會議中，甲公司業已提出施工承商於二次襯砌完成後辦理之全線高程測量

成果。該項測量成果顯示有高程不平順之情形，對輸水能力是否能滿足設計

需求無法立即確認，……」及「……甲公司於報請竣工前，分別於 98 年 9

月 3 日、98 年 9 月 7 日、98 年 9 月 14 日、98 年 9 月 21 日，以及 98 年 10

月 8 日等 5 日之監工日報表中，記載『潛盾隧道完成高程並不平順，請光盛

提送水理計算。』等施工承商應於報請竣工前改善完妥之要求，並副知衛工

處……」等語，顯示自 96 年 3 月 7 日起監造單位即持續要求施工承商辦理

全線高程測量，但直至竣工日（98 年 10 月 27 日）前在衛工處北區工務所召

開之「估驗、銑鋪、公園復舊及驗收等事宜」會議中（98 年 9 月 3 日），監

造單位始表示本工程潛盾完成高程並不平順。本段施工期間施工廠商未落實

執行本工程施工補充說明書第三章潛盾施工第十一點：「潛盾掘進過程

中……除於隧道設置測量儀器隨時校正外，每日至少做一次坑內精準測量，

並隨時量測差量，記錄於工程日報表內，送甲方工地工程司核閱」及第十二

點：「坑內中心線除每 500m 設置複核觀測孔外，曲線起點（BC）或終點（EC）

必要時得由甲方工地工程司指示增設觀測孔。環片施作完成隧道貫通後，偏

離誤差應控制在橫向±50 公厘，縱向±20 公厘以內……」之規範要求，然就

潛盾管高程此一影響下水道工程使用功能良窳之重要資訊，監造單位僅以文

書方式通知施工廠商改進，未見有更積極的監造作為，以致後續發生潛盾管

高程不平順及積水情事，核有疏失，足證本工程施工過程監造單位未能督促

施工廠商依照規範落實施工，且未能確實掌握潛盾管施做情形及測量結果是

否符合設計要求。衡酌監造單位確有多次通知廠商辦理高程測量及要求改

善，爰尚難謂被付懲戒人玩忽監造業務，惟被付懲戒人身為本案監造技師卻

未能確實督導所屬監造人員落實相關監造工作，已違反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

第 6 款後段規定之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規定。

(二)有關衛工處報請懲戒理由「就施工承商私自於管底（隱蔽部分）埋設導水管

企圖掩飾管線漏水之情事，未能適時制止、未負監造權責」乙節，被付懲戒

人答辯書稱「……導水管之鋪設覆蓋應是於初驗之後所施作，而非於竣工前

即已完成……」、「……於工程竣工後……除非施工承商有正式提報擬進行施

工缺失事項之施作，否則甲公司之監造人員並不會進入地下工地。而事實

上，施工承商於改善前未將改善前狀況說明及解決方案提送甲公司審查，亦

未告知甲公司任何施作訊息，加上甲公司之監造工務所與發進井間距離超過

3 公里，甲公司實無法適時得知施工承商蓄意鋪設覆蓋導水管之行為……」、

「……施工承商若蓄意為管底鋪設覆蓋導水管之行為，由其工程量體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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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承商應可於 2 個工作天內趕工完成，依據經驗法則判斷，實難期待甲公

司事前加以防範與發現。甲公司依據常理既無法發現，自無從制止及通知衛

工處……」及「……施工承商於改善前，未將改善前狀況說明及解決方案提

送監造單位審查合格，且經衛工處再三函催仍置之不理，逕依自己意見施工

乙節，亦為衛工處所肯認……」等語，依本案合約第七條第 5 款之（一）規

定，監造辦理期限為「自設計案決標日起至本工程全部驗收合格、決算完成

及結案，且無待解決事項為止」，爰初驗施工缺失改善期間仍為監造之範疇。

復進行初驗缺失改善前，施工廠商應將缺失解決方案提送監造單位審查合

格，俾利後續監造單位核實審查及督促施工廠商落實改善，屬施工廠商及監

造單位之基本職責，惟查施工廠商並未將改善前狀況說明及解決方案提送監

造單位審查合格，即逕行施工，然監造單位於初驗複驗時未表示異議，並未

究明缺失如何改善，及是否確實改善，已違背其監造工作應盡之義務，就施

工廠商不配合，監造單位亦無相關對應作為，被付懲戒人有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後段「違背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之禁止行為，足堪認定。

五、綜上所論，被付懲戒人受委託辦理工程監造業務，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督促施工廠商依設計圖說及規範施工，審查施工廠商所提出之驗收缺失

解決方案，並督導其確實改善，為技師監造業務基本且重要之事項，惟系爭

工程施工中監造單位有未能確實掌握潛盾管施作是否符合設計要求，以及未

覈實初驗缺失改善情形等監造缺失。被付懲戒人為監造技師未能確實督導所

屬監造人員落實執行相關監造事項，對於監造缺失之發生應有過失，已違背

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核有行為時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禁止行為，爰

決議予以申誡 2 次，以示警惕。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9 日

技師懲戒委員會主任委員 鄧民治（具法學專業）

委員 羅建勛（具法學專業）

委員 連振賢

委員 陳文全（具法學專業；請假）

委員 丁介峯（具法學專業；請假）

委員 葉美月

委員 林仕修（請假）

委員 駱尚廉

委員 林光基（具法學專業）

委員 高健章

委員 葉昭雄（請假）

委員 黃文曲

委員 洪家殷（具法學專業）

委員 顏玉明（具法學專業）

委員 周子劍（技師公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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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李正剛（技師公會代表）

委員 張渝江（技師公會代表兼具法學專業）

委員 黃衡山（技師公會代表）

委員 高信福（技師公會代表）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18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希舜


